黑龙江省技术交易补助、奖励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中共黑龙江省委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意见》（黑发〔2016〕23号）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黑政发〔2017〕16号）文件精神，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活跃技术交易，促进我省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支持重点
    技术交易合同符合我省重点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开发机构。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二、支持条件
    支持的技术交易买方或卖方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一）必须是在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高校或研究开发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
   （二）技术交易合同须在省级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技术交易买卖双方不得存在隶属或关联关系。
   （三）购买的专利成果，须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权转移著录项目变更。
    三、支持方式
    技术交易支持资金采取后补助、奖励方式。
   （一）对购买省内外科技成果的我省企业，其技术交易实际到账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不含200万元），给予其技术交易实际到账金额的30％、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补助。
   （二）对将科技成果在省内进行技术转让（出售）的我省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其技术交易实际到账金额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200万元以下（含200万元）的，给予其技术交易实际到账金额的30％的奖励。
   （三）同一项目多次转让不重复补助。同一年度，同一单位获补助、奖励的金额不超过100万元。
    四、申报程序及资金拨付
   （一）申报技术交易支持资金的企业、高等院校和研究开发机构需按照年度申报通知要求提交以下材料：
    1.经省级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并录入全国技术合同网上登记系统的技术交易合同复印件；
    2.技术交易费用银行实际到账单复印件；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的，仅需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属于专利成果转让的，需提供专利权转移著录项目变更手续合格通知书复印件。
    （二）省科技厅和省财政厅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对申报材料进行审定，根据审定情况，提出拟补助、奖励名单。
（三）拟补助、奖励名单由省科技厅在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省科技厅会同省财政厅向省政府呈报资金请示，待省政府批复后，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联合下达支持计划；省财政厅下达资金指标文件，并按程序拨付资金。
五、监督与管理
   （一）补助、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开展技术研发、技术购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技术转移服务活动所发生的相关支出。
   （二）对以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获取财政扶持资金的单位，除追回奖补资金外，还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项目单位及相关人员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挤占或挪用奖补资金。
    六、附则
  （一）本细则由省科技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二）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